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第二次籌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94年5月14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3段1號 台北科技大學紡織館一樓

主席：籌備會林主任委員文仲　　　　　　　　　　紀錄：葉乙昌

出席人員：林文仲、周玲玉、朱德元、林敏德、黃彥一、陳武良、
許文賢、楊滄洲、黃　田、王友正、蘇清淵、劉有台

請假人員：李自中、李總集、李世彪

列席人員：葉乙昌、宋鴻德、柯友恭、黃清孝、胡　元、張志雄、邱群傑、趙豫州、李振華、廖本亮、陳文德

1、 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來賓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1.會員招募過程與結果（略）

     2.會員成立大會工作規劃（略）

胡元先生： 

（一）申請「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立案一事，本人是贊成的，當時曾將身份證影本轉交葉乙昌先生。

（二）由於協會之設立宗旨與個人會員組成方面與系友會完全不同，本人自系友會成立以來即擔任秘書長已十年多，實際參與系友會運作，因此對系友會與全體系友有把關之責任，本人主編的“系友會訊”第２８期寄發後，曾接到有些系友來電表示本來以為只是更換名稱故同意簽署協會之入會申請書，當初葉副秘書長寄發入會申請書時我曾打電話給他談應該附上協會之會章草案才較周全。

（三）曾有系友來電表示，既然兩會之宗旨與會員組成不同，是否可考慮兩會併存？兩會各自運作則無任何問題，否則協會成立之日，系友會即將結束，系友會是母校各系最早成立已逾十年，目前母校各系大都均已成立系友會，紡織系友會結束對母系之發展將非常不利。

（四）協會成立，系友會結束後，有數點問題建議應予妥善處理：

1.第四屆理監事當選人，應有三年之權益，僅一年即予解散，應有所交待。

2.對於永久會員未參加協會者，其永久會費應如何處理。

3.第四屆理監事贊助理事會財務認捐款，未參加協會者應如何處理。

4.系友會贊助會員７位，是非母系畢業，認同系友會之運作，系友會規定繳交10,000元且無選舉權、被選舉權，系友會之規定很完美，這七位贊助會員，大部分是本人之好友，如今也歡迎加入協會，會費5,000元，其另外5,000元應如何處理？

　　　（五）本人原擬4月份赴大陸，因第一次籌備會適因感冒未克出席故特將赴大陸日期延至5月16日，且本人年事已高，身體欠佳，今特向林理事長與各位理監事提出辭職，僅將郵局存簿與領款條乙紙，請林理事長簽收，其他等本人由大陸返台後再辦理移交事宜。

　　　（六）為防止非本系系友大量加入協會後，意圖進行不當操控，建議未來協會後成立修訂章程，使非台北工專紡織科系畢業之系友僅可參加贊助會員（或其他相關名稱），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若能如此修改，則系友會之永久會員即可全部轉入協會。另母校電機系系友會為求立案有成立基金會，係向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需500萬元基金（若向內政部社會司申請則需1000萬元基金），亦可作為參考。

林主任委員文仲：

籌備成立本協會之緣起，係於一年多前召開（93年4月18日）系友會第四屆第一次系友大會討論時，基於為使有正式對外之收據（因系友會依規定尚無法正式立案，故目前開立之收據不得用以抵稅），及正式立案後有助於財務管理和爭取政府或民間單位補助及增加刊物廣告費等優點，故責由第四屆理監事會往申請立案之方向辦理。其後分別經93年5月9日、6月26日及11月20日系友會第四屆第一、二、三次理監事會議進行相關申請立案事宜之討論，原為限制僅可本系系友參加，故以「中華民國北科大薪傳會」之名稱申請籌組，但經內政部函復因該名稱冠以特定學校（北科大）字樣，且本校校友會全國總會已登記立案，故未予核准。最後將立案名稱修正為「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於93年11月30日重提申請，經內政部於94年1月7日「准予籌組」。又經94年2月26日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議，至今已進行第二次籌備會議，討論相關成立事宜，有任何疑問或意見指教，應儘早提出，俾憑討論辦理。

宋鴻德先生：

　　因系友大多忙於事業，無法花太多時間於會務參與上，故贊成成立法人團體使運作正規化，讓系友可以安心。

趙豫州先生：

　　胡元先生係於民國84年退休，隨著系友會的成立，擔任秘書長迄今，較執著於系友會的完整性，故若協會成立後，可將系友會的精神納入，例如：審查入會名單的把關等，希望團體的運作可兼顧正規化與原系友會的宗旨。

邱群傑先生：建議召開系友會會員大會討論胡元先生所提的相關問題。

陳武良先生：參與系友會均為服務奉獻，應和諧為之，否則難以產生動力，讓系友投入參與。

決定：（一）將胡元先生所提事項，移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及分子科學系友會擬於94年6月25日下午1時及2時召開之理監事會議及系友大會討論。

　　 （二）胡元先生所提辭職案，擬予同意，請葉乙昌先生代理之，並請系友會楊常務監事滄洲協助辦理交接事宜。本案並移請系友會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確認。

　　 （三）協會之組織章程為符內政部規定，先行變通辦理，正式成立後名稱與章程可再建議修改，此期間對內行文，除協會名稱外另括弧（原北科大紡織及分子科學系友會）以資表示。
五、討論提案

1. 案由：審定會員名冊案。

說明：（1）審定會員（會員代表）資格，以確立成立大會應出席人數，迄94年5月12日申請入會名單如附件一。

（2）審定通過後，造具名冊報主管機關備查。

(3) 建議由籌備委員授權秘書處於會員大會成立15天前(5/13-6/10期間)，對新加入的個人或團體會員進行資格初審，之後再簽報籌備會主任委員核可。

決議：通過。

2. 案由：審定章程草案。

說明：本協會章程草案經94.2.26第一次籌備會議審查修正通過如附件二，為求審慎，再次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第七條第一款「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紡織及分子科學相關領域之專科及以上學位或學生資格者」為「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紡織及分子科學相關領域之專科（含）以上學位或學生資格者」，其餘條文均通過。

3. 案由：確立成立大會召開日期、地點。

說明：（1）日期訂於94年6月25日(週六)下午3時。

（2）地點訂於台北科技大學紡織館2樓會議室(台北市忠孝東路3段1號）。

       決議：通過成立召開之日期及地點，並於會後隨即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選舉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4. 案由：決定成立大會工作分工案。

說明：依工作性質分組執行之，各組置組長1人，組員若干人，其名單及工作分配擬如附件三，提請核議。

決議：通過。

5. 案由：決定理監事選票格式案。

說明：理監事選票格式由籌備會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七條規定擇定採用，格式有三種：

(1).將所有會員列名於選票上。

(2).印製空白選票，由會員填寫欲推選之人名。

(3).依理、監事之人數，列印推選人數以上之參考名單，並預留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

決議：通過採用格式第三種，參考名單由現任台北科技大學紡織及分子科學系友會理監事有申請加入本協會會員者為優先徵詢對象，有意願參與服務者優先安排之，詳細名單授權籌備會林主任委員文仲及楊委員滄洲決定。

6. 案由：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案。

說明：擬定94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如附件四、五，提請核議後，擬提報會員大會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議：通過。

7. 案由：擬定成立大會手冊內容討論案。

說明：成立大會手冊內容目錄擬如下列，提請核議。

（1）成立大會議程（如附件六）。

（2）籌備工作及籌備期間經費收支報告。

（3）章程草案。

（4）年度工作計劃。

（5）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6）會員名冊。

（7）其他（核准籌備函、發起人名單、籌備委員名單、籌備會工作人名單、工作人員分工表）。

決議：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註：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七條（選票格式應載事項及種類）

    人民團體之選舉應使用選舉票，其格式分為三種並應載明團體名稱，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等，由各該團體理事會（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擇一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者。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三、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預留與應選出之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程規定或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由理事會提出；或由會員（會員代表）向所屬團體登記，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名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決議提名補足之。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人民團體之罷免票應載明團體名稱、職稱及年月日等，並將全體被聲請罷免人姓名印入罷免票，由罷免人圈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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